佳木斯市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佳木斯市郊区卫生监督所）

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1、佳木斯市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性病艾滋病防治科

负责制定全区性病、艾滋病防治技术方案，组织全区性病、艾滋病防治人员技术培训；负责对艾滋病疫情及高危人群进行监测；负责完成上级下达的艾滋病防治有关工作任务。

（2）、流行病防治科

负责传染病传播因素监测、传染病疫情监测与预测预警；负责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管理；负责制定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做好监测、确证、预警预报、现场应急处置及危害评估；负责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统计分析；负责重点传染病监测，培训指导下级传染病防治工作；调查处理暴发疫情，进行综合防治与评估。

（3）、地方病和血吸虫病防治科

负责指导基层开展疫情监测和预防控制工作，负责指导各开展业务技术培训、健康教育、健康促进；负责审核、汇总、分析、报送各类报表和资料；负责全区地方病和寄生虫病监测与管理，开展寄生虫宿主与媒介调查与控制。
（4）、学校卫生与慢性及非传染性疾病干预科

负责执行学生常见病预防控制规划及方案，组织开展辖区内学生常见病及其影响因素监测区作；实施、评价学生常见病预防控制措施；负责落实慢性非传染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及方案，组织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监测，筛查高危人群；指导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措施。

（5）、免疫规划科

负责制订本地区免疫工作规划，并指导基层贯彻实施；负责全区疫苗使用计划，保管、分发和运输疫苗，坚持冷链运转，完成网络直报；负责组织实施并规范管理全区预防接种服务工作；负责指导和参与免疫接种率的监测和调查；负责组织开展免疫规划针对性疾病的监测、疫情的处理、免疫成功率及人群免疫水平监测工作；负责指导和参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事故的监测和调查处理；负责抓好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建设。

（6）、消毒科

负责医疗机构的消毒质量与感染因素的监测工作；负责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监测；负责托幼机构的消毒监测工作；负责配合卫生突发事件和城市创建做好消杀灭工作技术指导。

（7）、食源性疾病监测

负责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辖区内监测信息和报告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开展培训、督导及评估等工作。

（8）、检验检测科

负责从业人员、健康指标的检测工作。

（9）、健康教育宣传科

    负责辖区卫生防病宣传月宣传，收集、整理上报工作。负责公共卫生服务宣传制定，督导工作。

2、卫生监督所职责

（1）、负责全区公共场所监管工作，组织开展全区公共场所的督导检查；负责区级公共场所行政许可、年度校验材料、现场审核；负责公共场所新建项目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负责与职责相关案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公共场所卫生和监督检查、抽检工作；组织开展全区生活饮用水、涉水产品、消毒产品、消毒服务机构的督导检查；负责生活饮用水、涉水产品、消毒产品、消毒服务机构的卫生监督检查，卫生许可材料的初审和现场审核；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集中式供水单位、涉水产品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的预防性卫生审核工作，参与相关建设项目的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饮水污染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生活饮用水、涉水产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消毒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抽检工作；全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生活饮用水、消毒产品等相关卫生法规、标准规范的宣传、培训工作。

（2）、传染病监督、学校卫生监督、职业卫生监督
负责全区医疗卫生单位传染病防治与放射诊疗监管工作，做好医疗机构、疾控机构的卫生监督检查与技术指导；负责全区学校卫生监督工作，做好学校、托幼机构等卫生监督与技术指导；在职业卫生监督职能调整前负责相应职业卫生监管职能。

负责全区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防治、消毒、医疗废物处置等监督执法工作；全区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实验室生物安全、菌（毒）种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临床用血管理等监督执法工作；负责放射诊疗监督执法、行政许可材料、现场审核、及放射性工作场所、设备和放射工作人员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负责全区学校、托幼机构卫生监督检查，组织开展或协助相关业务部门开展公共卫生、传染病等专项整治活动；负责学校和托幼机构公共场所、医疗机构、生活饮用水等新建项目预防性卫生监督行政许可的材料和现场审核工作；负责与学校、托幼机构等监管职责相关案件及传染病、饮水污染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负责学校、托幼机构的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负责全区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的监督检查，组织开展职业卫生专项整治活动；负责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职业病诊断机构资质认定工作材料初审及现场审核工作；负责全区职业健康服务相关案件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全区职业卫生监督等相关卫生法规、标准、规范的宣传、培训工作。负责与职责相关案件、卫生应急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负责全区传染病、放射诊疗、学校卫生等相关卫生法规、标准、规范的宣传、培训工作；
（3）、稽查科

负责日常监督检查、考核各职能科室履行行政职责情况，对监督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稽查并开展对举报、投诉案件的调查处理；对各科执法文书的规范书写等进行监督检查；负责接待社会举报、投诉，分送（可参与）相关科室调查处理，监督调查处理情况并及时给予回复；组织实施对卫生监督人员的业务知识、法律知识培训；负责对从业人员的卫生知识、法律知识培训工作；负责单位各种业务工作报表的汇总、上报，制定公共场所卫生等各种专项检查计划且牵头组织实施，并及时进行总结和上报；负责本单位业务档案汇总及管理；建立和完善辖区内卫生监督稽查档案；负责本单位宣教工作；

（二）、机构设置

疾控中心设置：流行病科室、免疫规划科室、地方病和寄生虫科室、慢病科室、检验科室、消毒科室、食源性疾病监测科室、艾滋病和性病科室、宣传教育科室.等
卫生监督设置：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室、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室、学校卫生监督室、医政卫生监督室、放射线卫生监督室、计划生育卫生监督室、母婴卫生监督室
（三）、编制情况

佳木斯市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15人。占编3人，空编12人。

（四）、在职及退休情况

单位在职职工人数：18人，有编有卡3人，有编无卡9人，无编无卡6人。退休职工人数：9人。
二、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5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31万元，其他收入0.1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8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3.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47万元，收支结余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二）2015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131万元，其它收入0.13万元，本年收入合计131.13万元。

（三）2015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8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3.86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47万元，本年支出合计：131.13万元。

（四）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31万元，本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8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3.7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47万元。

（五）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本年收入131万元，本年支出131万元。

（六）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工资福利支出383572.36元（基本工资153428.94元；津贴补贴230143.42元），商品和服务支出（印刷费315514；工会经费14949元；办公费114888.32元；手续费68.33元；水费1600元；电费6851元；差旅费1451.45元；维修（护）费7540元；培训费2900元；专用材料费48166.75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600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退休费368098.75元；生活补助28820.6元；住房公积金4660元；抚恤金3360元），共合计131万元

（七）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车运行维护费0.8万元，一般执法执勤用车4辆。 “三公”经费支出总额及分项数额与年初预算数、上年决算数进行对比，没有变动。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单位共有车辆4辆，其中，、一般执法执勤用车4辆。
